
 

 

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一

月二十日訂定發布全文四十八條，嗣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日、一百零

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一百零九年四月十日及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歷經四次修正。我國為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之會員，有義務遵從其通過

決議，今為因應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於一百十二年修正或通過之「秋刀

魚養護管理措施」、「轉載養護管理措施」、「鯊魚養護管理措施」及「關

於預防、減少和消除海洋污染保護管理措施」等決議案，規範秋刀魚漁

船作業海域、作業期間、海上轉載及移轉行為限制事項，爰擬具「漁船

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增訂漁船不得於當年度六月至七月赴東經一百七十度以東從事漁撈

作業。(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二) 

二、修正申請漁船作業許可之期限。(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修正我國秋刀魚配額之使用期間每年最長為一百八十日。(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之二) 

四、捕獲鯊魚應記載內容增訂捕獲種類。(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自一百十二年九月一日起，轉載秋刀魚漁獲物之運搬船應搭載觀察

員。(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六、增訂運搬船未於期限內報送轉載漁獲物確認書予 NPFC 秘書處，其申

請運搬計畫不予許可期間為一年。(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七、增訂漁船轉載前應報送轉載漁獲申報表予 NPFC 秘書處，並修正申請

變更轉載日期、地點或其他資訊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八、新增於北太平洋海域從事進行餌料、油料等轉移行為者，接受漁船

經營者或船長應於移轉前報送海上移轉預報表予主管機關及NPFC秘

書處；未依預定期間或地點轉移時應重新報送；取消移轉亦應通報。

(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之一) 

九、新增運搬船應在船上放置漁獲計畫及船艙圖以供查驗，且秋刀魚漁

船、運搬船及加工船經營者或船長轉載完成後，應將轉載漁獲物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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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書報送主管機關及 NPFC 秘書處。(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十、配合相關修正條文，修正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之一） 

十一、修正禁止在海上拋棄任何類型垃圾及排放污水。(修正條文第四十

六條) 

十二、增訂赴北太平洋漁區作業漁船不得於海上丟棄漁具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四十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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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之二  秋刀魚漁船不

得於當年度六月至七月赴

東經一百七十度以東從事

漁撈作業。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北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 （ North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PFC）第23-08號「秋

刀魚養護管理措施」(

下稱「秋刀魚CMM」)決

議，限制秋刀魚漁船不

得於當年度六月至七月

赴東經一百七十度以東

從事漁撈作業，爰新增

規定以符合國際規範。 

第六條  申請漁船當年度作

業許可者，應檢具前條規

定之文件，於當年二月二

十八日前向台灣區遠洋魷

魚暨秋刀魚漁船魚類輸出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魷

秋公會)登記，由魷秋公會

彙整後，於當年三月十五

日前報送主管機關。 

第六條  申請漁船次年度作

業許可者，應檢具前條規

定之文件，於當年十一月

三十日前向台灣區遠洋魷

魚暨秋刀魚漁船魚類輸出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魷

秋公會)登記，由魷秋公會

彙整後，於當年十二月十

五日前報送主管機關。 

一、配合秋刀魚漁季為每年

六月至十二月間，爰修

正申請許可期限，以符

合實務需要。 

二、依現行規定，申請一百

十二年度之作業許可，

應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十五日前報送主管機關

，爰已核發一百十二年

度作業許可，本條修正

不影響現有漁船作業，

併予說明。 

第十二條之二  我國於北太

平洋之年度漁獲總配額，

及各秋刀魚漁船之單船配

額，由主管機關依各養護

管理措施公告之。 

配額限制魚種漁獲量

達前項年度漁獲總配額百

分之九十五，主管機關得

命令秋刀魚漁船限期停止

捕撈該配額限制魚種。       

第一項配額使用期間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年

最長為一百八十日。 

當年度我國於北太平

洋賸餘之漁獲總配額，由

主管機關統籌運用。 

第十二條之二  我國於北太

平洋之年度漁獲總配額，

及各秋刀魚漁船之單船配

額，由主管機關依各養護

管理措施公告之。 

配額限制魚種漁獲量

達前項年度漁獲總配額百

分之九十五，主管機關得

命令秋刀魚漁船限期停止

捕撈該配額限制魚種。       

第一項配額使用期間

為當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 

當年度我國於北太平

洋賸餘之漁獲總配額，由

主管機關統籌運用。 

一、依據NPFC第23-08號「秋

刀魚CMM」決議，限制秋

刀魚漁船可作業時間每

年最長為一百八十日，

爰修正第三項，規定配

額使用期間由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年最長為一

百八十日。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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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秋刀魚漁船意

外捕獲鯊魚，其魚鰭處理

應保有未完全割離之鯊魚

鰭自然連附於鯊魚身，並

應於漁撈日誌及電子漁撈

日誌記載捕獲種類及數量

。 

第二十二條  秋刀魚漁船意

外捕獲鯊魚，其魚鰭處理

應保有未完全割離之鯊

魚鰭自然連附於鯊魚身

，並應於漁撈日誌及電子

漁撈日誌記載捕獲數量。 

依據NPFC第23-14號「鯊魚養

護管理措施」決議，增訂捕

獲鯊魚應記錄鯊魚種類。 

第二十六條  轉載秋刀魚漁

船漁獲物之運搬船，應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取得作業許可之我

國籍運搬船。 

二、列名在北太平洋漁

業委員會(以下簡稱

NPFC)漁船註冊名單

，且安裝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規格之船位回

報器，並至少每小時

自動回報一次船位至

受託專業機構之非我

國籍運搬船。 

轉載秋刀魚漁船漁獲

物之加工船及加工船附

屬運搬船，應列名在NPFC

漁船註冊名單。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九月一日起，轉載秋刀

魚漁獲物之運搬船應搭

載觀察員。 

第二十六條  轉載秋刀魚漁

船漁獲物之運搬船，應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取得作業許可之我

國籍運搬船。 

二、列名在北太平洋漁

業委員會漁船註冊名

單，且安裝符合主管

機關所定規格之船位

回報器，並至少每小

時自動回報一次船位

至受託專業機構之非

我國籍運搬船。 

轉載秋刀魚漁船漁獲

物之加工船及加工船附屬

運搬船，應列名在北太平

洋漁業委員會漁船註冊名

單。 

一、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英

文全名為North Pacifi

c Fisheries Commissi

on，其縮寫為NPFC，爰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增

列該委員會英文簡稱NP

FC，另第二項配合文字

修正。 

二、依據NPFC第23-03號「轉

載養護管理措施」(下稱

「轉載CMM」)決議，明

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一

日起，轉載秋刀魚漁獲

物之運搬船應搭載觀察

員，爰新增第三項。 

三、運搬船未依第三項規定

搭載觀察員者，依第三

十條第一款規定，其申

請運搬計畫不予許可，

爰補充說明。 

第二十七條  秋刀魚漁船及

我國籍運搬船，不得與未

列名在NPFC船舶註冊名單

、塗改船名或統一編號之

漁船，進行轉載、加油或

補給。 

第二十七條  秋刀魚漁船及

我國籍運搬船，不得與未

列名在北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船舶註冊名單、塗改船

名或統一編號之漁船，進

行轉載、加油或補給。 

配合第二十六條修正，新增

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英文簡

稱NPFC，酌為文字修正。 

第三十條  申請港內轉載或

前條運搬計畫之運搬船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

可： 

一、未符合第二十六條規

定。 

二、由主管機關提列為不

合作運搬船名單後

未滿三年。但因違反

第三十條  申請港內轉載或

前條運搬計畫之運搬船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

可： 

一、未符合第二十六條規

定。 

二、由主管機關提列為不

合作運搬船名單後未

滿三年。但因違反第

配合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修正

，漁獲物轉載完成後三個工

作日內，運搬船應填寫轉載

漁獲物確認書並報送主管機

關及NPFC秘書處，爰修正第

三款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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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規定，逾

期報送轉載漁獲物

確認書予主管機關

或NPFC秘書處者，提

列為不合作運搬船

名單後未滿一年。 

三、違反本條例所處罰鍰

尚未繳納完畢。 

三十五條規定，逾期

報送轉載漁獲物確認

書予主管機關者，提

列為不合作運搬船名

單後未滿一年。 

三、違反本條例所處罰鍰

尚未繳納完畢。 

第三十一條  秋刀魚漁船及

運搬船從事漁獲物轉載前

，應分別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秋刀魚漁船將漁獲

物轉載予加工船或加工船

附屬運搬船前，秋刀魚漁

船及加工船應分別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經營者或船長為前

二項之申請，應填具轉載

漁獲申報表(附件五)，最

遲於預定轉載日前三日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日之末日為例假日時，應

提前於例假日前一工作

日提出。但因漁船遇不可

抗力因素無法依期限申

請轉載者，應於轉載完成

前提出。 

經主管機關許可轉

載之秋刀魚漁船、運搬船

、加工船或加工船附屬運

搬船，得於許可轉載時間

起二十四小時內從事漁

獲物轉載，且轉載行為得

於許可轉載地點方圓二

十浬範圍內進行。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

或地點範圍進行轉載者，

經營者或船長申請變更轉

載時間、地點，應於該預

定轉載時間二十四小時前

，填具轉載漁獲申報表(

同附件五)向主管機關提

出；未於時限內申請變更

第三十一條  秋刀魚漁船及

運搬船從事漁獲物轉載前

，應分別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秋刀魚漁船將漁獲

物轉載予加工船或加工

船附屬運搬船前，秋刀魚

漁船應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經營者或船長為前

二項之申請，應填具轉載

漁獲申報表(附件五)，最

遲於預定轉載日前三日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日之末日為例假日時，應

提前於例假日前一工作

日提出。 

經主管機關許可轉

載之漁船及運搬船，得於

許可轉載日或其前三日

或後五日內，從事漁獲物

轉載。但實際轉載日不得

於轉載申請日後二日內。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

間進行轉載者，經營者或

船長得於轉載期間屆滿

前申請變更轉載日期，並

經主管機關同意變更後

始得為之；未於轉載期間

屆滿前申請變更者，不予

同意。 

一、依據「轉載CMM」決議修

正本條。 

二、依「轉載CMM」決議規定

，接受漁獲物轉載之加

工船，亦應向船旗國及N

PFC秘書處提交轉載漁

獲物申報表，且依遠洋

漁業條例規定，轉載應

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另

因加工船附屬運搬船係

附屬於加工船，爰應由

加工船之經營者或船長

提出文件申請許可，爰

修正第二項規定。 

三、依「轉載CMM」決議規定

，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

法依期限提交轉載漁獲

申報表，須於轉載完成

前通報船旗國當局及NP

FC秘書處，爰於第三項

增訂但書有關不可抗力

情形之申請期限為轉載

完成前之規定。 

四、依據「轉載CMM」決議，

轉載秋刀魚漁獲物之秋

刀魚漁船、運搬船、加

工船、加工船附屬運搬

船應於許可轉載時間或

其後二十四小時內及許

可轉載地點方圓二十浬

內進行轉載，爰修正第

四項規定。 

五、配合許可轉載期間縮短

為二十四小時，可能出

現頻繁申請變更之情形

，爰修正僅變更預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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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予同意；申請變更

事項涉及轉載時間、地點

以外之其他資訊者，應重

新依第三項規定辦理。 

經營者或船長依第

三項或前項規定提出申

請時，應同時或最遲於預

定轉載時間二十四小時

前將轉載漁獲物申報表(

同附件五)報送NPFC秘書

處。但因漁船遇不可抗力

因素無法依期限報送者

，應於轉載完成前報送。 

經許可之轉載行為

如因故取消，秋刀魚漁船

、運搬船及加工船之經營

者或船長應於許可轉載

期間屆滿後三日內向主

管機關及NPFC秘書處通

報。 

載時間、地點之申請規

定。惟如變更事項涉及

預定轉載時間、地點以

外之其他資訊者，主管

機關仍需有一定期間以

審查決定是否許可，爰

於後段明定應依第三項

規定重新申請轉載許可

，爰修正第五項規定。 

六、轉載漁獲申報表應於預

定轉載時間二十四小時

前報送NPFC秘書處，該

申報表如有變更，亦應

於期限內重新報送NPFC

秘書處，爰新增第六項

規定。 

七、取消轉載者應通報主管

機關及NPFC秘書處，爰

新增第七項規定。 

第三十一條之一  漁船進行

餌料、油料、物資補給或

人員轉移等移轉行為，接

受移轉行為之漁船經營者

或船長應於預定移轉前二

十四小時填具海上移轉預

報表(附件五之一)，並報

送主管機關及NPFC秘書處

。但因漁船遇不可抗力因

素無法依期限報送者，應

於移轉完成前報送。 

移轉行為應於預定

移轉時間或其後二十四

小時內進行，且於海上移

轉預報表所填地點方圓

二十浬範圍內為之。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

間或地點範圍進行移轉

者，接受移轉行為之漁船

經營者或船長應重新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移轉行為因故取消

者，接受移轉行為之漁船

經營者或船長應於預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據「轉載CMM」決議新

增本條。 

三、 漁船於海上進行餌料、

油料、物資補給或人員

轉移等移轉行為前，應

填具海上移轉預報表，

並報送主管機關及NPFC

秘書處。但遇不可抗力

者，應於移轉完成前報

送海上移轉預報表予主

管機關及NPFC秘書處。

爰為第一項規定。 

四、 第一項移轉之人員如為

經營者境外僱用之非我

國籍船員者，仍應依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二

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申

請主管機關許可，併予

補充說明。 

五、 第二項規定進行移轉行

應遵守之時間及地點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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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期間屆滿後三日內

向主管機關及NPFC秘書

處通報。 

六、 配合第二項規定，規範

應重新報送海上移轉預

報表之情形，爰為第三

項規定。 

七、 取消移轉行為者，接受

移轉行為之船舶經營者

或船長應通報主管機關

及NPFC秘書處，爰為第

四項規定。 

第三十五條  運搬船接受漁

獲物轉載時，應區分各秋

刀魚漁船之漁獲物，並應

備有放置漁獲計畫及詳實

記載漁獲物存放位置之船

艙圖，以備查驗。 

漁獲物轉載完成後

三個工作日內，秋刀魚漁

船、運搬船及加工船之經

營者或船長應分別填寫

轉載漁獲物確認書(附件

六)，並報送主管機關及

NPFC秘書處。 

秋刀魚漁船、運搬船

及加工船船上應放置當

航次從事轉載之轉載漁

獲物確認書，以備查驗。 

第三十五條  運搬船接受漁

獲物轉載時，應區分各秋

刀魚漁船之漁獲物，並填

寫轉載漁獲物確認書(附

件六)。 

漁獲物轉載完成後

三個工作日內，秋刀魚漁

船及運搬船之經營者或船

長應分別向主管機關報送

轉載漁獲物確認書。但秋

刀魚漁船及運搬船皆為我

國籍者，運搬船之經營者

或船長免報送轉載漁獲物

確認書。 

一、依據「轉載CMM」決議修

正本條。 

二、運搬船應放置漁獲計畫

及船艙圖，及詳實記載

漁獲物存放位置，爰修

正第一項，並將填寫轉

載漁獲物確認書之規定

移至第二項規範。 

三、秋刀魚漁船、運搬船及

加工船完成漁獲物轉載

後皆應填寫轉載漁獲物

確認書，並報送主管機

關及NPFC秘書處，爰刪

除第二項但書規定。 

四、增訂第三項，船上應放

置當航次轉載漁獲物確

認書以備查驗。 

第三十九條之一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依本條例第

三十六條規定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未

經許可從事轉載。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未於許可轉

載期間或地點範圍轉

載。但不包含第二項

第三款情形。 

三、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未經許可從

事卸魚。 

四、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未於許可卸

魚期間內卸魚。但不

包含第二項第十三款

第三十九條之一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依本條例第

三十六條規定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未經許可從

事轉載。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未於許可轉

載期間內轉載。但不

包含第二項第三款情

形。 

三、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未經許可從

事卸魚。 

四、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未於許可卸

魚期間內卸魚。但不

包含第二項第六款情

一、配合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修正，增訂違反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屬未

經許可轉載之重大違規

行為，應依遠洋漁業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三十六條規定處罰，爰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二、配合第三十一條第四項

規定修正，增訂未於許

可轉載地點範圍內轉載

者，屬未經許可轉載之

重大違規行為，應依本

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處

罰，爰修正第一項第二

款。 

三、配合第二項款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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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五、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漁獲查核，或

未配合辦理同條第二

項規定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例第四十一條規

定處罰： 

一、漁船違反第二十七條

規定，與未列名在

NPFC船舶註冊名單、

塗改船名或統一編號

之漁船，進行加油或

補給。 

二、我國籍運搬船違反第

二十七條規定，與未

列名在NPFC船舶註冊

名單、塗改船名或統

一編號之漁船，進行

轉載、加油或補給。 

三、屬經許可於前鎮或小

港臨海新村漁港從事

港內轉載之漁船或運

搬船，違反第三十一

條第四項規定，於許

可轉載期間後，始從

事港內轉載。 

四、違反第三十一條第六

項，未於預定轉載時

間前二十四小時，或

遇不可抗力時未於

轉載完成前，將轉載

漁獲物申報表報送

NPFC秘書處。 

五、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七

項，轉載因故取消而

未於許可轉載期間

屆滿後三日內向主

管機關或NPFC通報。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未於規

定期限內報送海上

移轉預報表予主管

形。 

五、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漁獲查核，或

未配合辦理同條第二

項規定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例第四十一條規

定處罰： 

一、漁船違反第二十七條

規定，與未列名在北

太平洋漁業委員會船

舶註冊名單、塗改船

名或統一編號之漁船

，進行加油或補給。 

二、我國籍運搬船違反第

二十七條規定，與未

列名在北太平洋漁業

委員會船舶註冊名單

、塗改船名或統一編

號之漁船，進行轉載

、加油或補給。 

三、屬經許可於前鎮或小

港臨海新村漁港從事

港內轉載之漁船或運

搬船，違反第三十一

條第四項規定，於許

可轉載期間後，始從

事港內轉載。 

四、違反第三十四條規定

，於船位回報器斷訊

未修復前進行轉載。 

五、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未於規定期

限內報送轉載漁獲物

確認書。 

六、屬第三十六條第二項

但書之漁船，許可卸

魚期間後，於前鎮或

小港臨海新村漁港卸

魚。 

七、違反第三十七條規定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

交卸魚聲明書。 

修正第一項第四款所援

引款次。 

四、配合第二十六條修正，

新增北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英文簡稱NPFC，第二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酌為

文字修正。 

五、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第

六項規定，未於預定轉

載時間前二十四小時，

或遇不可抗力時未於轉

載完成前，將轉載漁獲

物申報表報送NPFC秘書

處，應依本條例第四十

一條規定處罰，爰增訂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 

六、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第 

七項規定，轉載因故取

消而未於轉載期間屆滿

後三日內向主管機關或

NPFC通報，應依本條例

第四十一條規定處罰，

爰增訂第二項第五款規

定。 

七、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之

一規定，接受移轉行為

之漁船經營者或船長違

反第三十一條之一各項

規定，應依本條例第四

十一條規定處罰，爰增

訂第二項第六款至第八

款規定。另依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

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二十八條

規定，經營者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其境外僱

用之非我國籍船員搭乘

受僱漁船以外之其他漁

船至港口、或在國外港

口搭乘其他漁船或運搬

船至受僱漁船，爰於第

二項第六款但書明定移

轉我國籍漁船經營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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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或NPFC秘書處

。但移轉我國籍漁船

經營者境外僱用之

非我國籍船員，已向

主管機關依境外僱

用非我國籍船員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二條或第二十八

條申請許可，且依期

限報送海上移轉預

報表予NPFC秘書處

者，不在此限。 

七、違反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未於預

定移轉期間或地點

範圍移轉。 

八、違反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四項，移轉行為因

故取消，未於移轉期

間屆滿後三日內向

主管機關或NPFC通

報。 

九、違反第三十四條規定

，於船位回報器斷訊

未修復前進行轉載。 

十、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未於船上放

置漁獲計畫書及詳

實記載漁獲物存放

位置之船艙圖。 

十一、違反第三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未於規定

期限內報送轉載漁

獲物確認書予主管

機關或NPFC秘書處。 

十二、違反第三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未於船上

放置當航次從事轉

載之轉載漁獲物確

認書。 

十三、屬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但書之漁船，許可

卸魚期間後，於前鎮

或小港臨海新村漁

外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

，已向主管機關依前述

規定申請許可，且依期

限報送海上移轉預報表

予NPFC秘書處者，得例

外不受處罰。 

八、配合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修正，我國籍運搬

船未於船上放置漁獲計

畫書及詳實記載漁獲物

存放位置之船艙圖，應

依本條例第四十一條規

定處罰，爰增訂第二項

第十款規定。 

九、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修

正規定，秋刀魚漁船及

我國籍運搬船經營者或

船長轉載完成後應填寫

轉載漁獲物確認書並報

送主管機關及NPFC秘書

處，違反者應依本條例

第四十一條規定處罰，

爰現行第二項第五款移

為第十一款。 

十、依第三十五條第三項修

正規定，秋刀魚漁船及

我國籍運搬船應於船上

放置當航次從事轉載之

轉載漁獲物確認書，違

反者應依本條例第四十

一條規定處罰，爰增訂

第二項第十二款規定。 

十一、現行第二項第四款移

列為第二項第九款；現

行第六款及第七款移列

為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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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卸魚。 

十四、違反第三十七條規

定，未於規定期限內

提交卸魚聲明書。 

第四十六條  為避免危害海

洋生物，禁止漁船在海上

拋棄任何類型之垃圾或排

放污水、油漬。 

第四十六條  為避免危害海

洋生物，禁止漁船在海上

拋棄任何類型之塑膠垃圾

或排放油漬。 

依據NPFC第23-15號「關於預

防、減少和消除海洋污染的

保護和管理措施」決議規定

，漁船不得於海上拋棄任何

類型之垃圾及污水，爰配合

修正。  

第四十六條之一   秋刀魚

漁船赴北太平洋漁區作業

，不得於海上丟棄漁具。

漁具因不可抗力因素掉落

海中者，應盡一切合理努

力拾回。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據NPFC第23-15號「

關於預防、減少和消除

海洋污染保護管理措

施」決議增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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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次
結
束
資
訊

(若
已
知

) 
E

n
d

 o
f 

T
r
ip

 (
if

 k
n
o
w

n
) 

 
 

 
港
口
名
稱

 
P

o
rt

 N
am

e 
 

 

 
進
港
日
期

 
D

at
e 

o
f 

E
n

tr
y
 

 
 

P
A

R
T

 I
I 
–

 I
N

F
O

R
M

A
T

IO
N

 O
N

 A
N

T
IC

IP
A

T
E

D
 T

R
A

N
S

S
H

IP
M

E
N

T
預
計
轉
載
資
訊

 

7
 

 轉
載
地
點

 

T
ra

n
ss

h
ip

m
en

t 
L

o
ca

ti
o

n
 

 

 
港
口
名
稱

(若
適
用

) 
P

o
rt

 N
a
m

e
 (

if
 a

p
p
li

c
a
b
le

) 
 

 
沿
岸
國
海
域

(若
適
用

) 
N

W
 (

if
 a

p
p

li
ca

b
le

) 
 

 
預
定
緯
度
及
經
度

 
L

at
it

u
d

e 
an

d
 L

o
n

g
it

u
d

e
 

(e
st

im
at

ed
) 

緯
度
：

 
 

 
 

 
 

 
 

 
 

 
 

 
 

 
 

 
經
度
：

 

L
at

it
u

d
e 

 
 

 
 

 
 

 
 

 
L

o
n

g
it

u
d

e 

8
 

預
定
轉
載
日
期

(例
如
：

3
1

-1
1

-2
0
2
2

)  

T
ra

n
ss

h
ip

m
en

t 
S

ta
rt

 D
a

te
 

(e
st

im
a
te

d
) 

 

附
件
五

 轉
載
漁
獲
報
表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者
，
請
於
表
格
中
分
別
填
入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之
船

名
等
相
關
資
料
。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或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後
，
請
依
本
辦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提
交
轉
載

漁
獲
確
認
書
，
且
應
依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自
完
成
銷
售
六
十
日
內
，
將
銷
售
資
料
報
送
主
管
機
關
。

 
 經
營
者
或
船
長
簽
名
：

 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 

 
 

 
 

 
公
司
名
稱
：

 

負
 責

 人
：

 
 

 
 

 
 

（
簽
章
）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秋
刀
魚
漁
船

 
□
運
搬
船

 
 

□
加
工
船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籍

 
 

 
 

統
一
編
號

 
CT

  
  

-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IM
O
號
碼

 
 

 
 

預
定
轉
載
日
期

 
  

  
年

  
  
月

  
  
日

 
預
定
轉
載
港
口

/地
點

(海
上
請
填
經
緯
度

) 
 

漁
獲
物
種
類

 
 

預
定
轉
載
數
量

 
 

  
(公

斤
)／

 
(箱

) 

留
艙
量

 
 

  
(公

斤
)／

 
(箱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漁
獲
預
定
卸
售
地

 
 

一
、
依
據

NP
FC

第
23

-0

3
號
「
轉
載
養
護
管

理
措
施
」
(下

稱
「
轉

載
CM

M」
)決

議
之
附

件
轉

載
漁

獲
申

報

表
，
修
正
附
件
名
稱

及
格
式
。

 

二
、
依
「
轉
載

CM
M」

決

議
，
接
受
漁
獲
物
轉

載
之

加
工

船
亦

應

提
交

轉
載

漁
獲

物

申
報
表
，
爰
增
列
加

工
船

申
報

之
勾

選

欄
位
。

 

三
、
現

行
轉

載
漁

獲
報

表
部

分
重

要
資

訊

未
揭

露
於

前
揭

養

護
管

理
措

施
所

定

之
轉

載
漁

獲
申

報

表
格
中
，
爰
新
增
其

他
應

查
填

事
項

於

表
格
下
方
。

 

 

□
秋
刀
魚
漁
船
申
報
□
運
搬
船
申
報

 
□
秋
刀
魚
漁
船
申
報
□
運
搬
船

/加
工
船
申
報

 

 

□
公
海

(公
約
海
域

) 
 
 
 
 
 
 
 
 
 
 
 
 
 
 
 
 

 
□
港
內

 

 
 
H

ig
h

 S
ea

s,
 I

n
 C

o
n

v
en

ti
o
n

 A
re

a 
 
 
 
 

 
 
In

 P
o
rt

 

□
公
海

(公
約
海
域
外

) 
 
 
 
 
 
 
 

 
 
 
 
 
 

 
 
□
沿
岸
國
海
域

 

 
 
H

ig
h

 S
ea

s,
 O

u
ts

id
e 

C
o
n
v
en

ti
o
n

 A
re

a 
 
 

 
 

 
 

 
 

 
 
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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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
定
轉
載
時
間

(例
如
：

2
3

:1
5

) 

T
ra

n
ss

h
ip

m
en

t 
S

ta
rt

 T
im

e
 

(e
st

im
a
te

d
) 

 

P
A

R
T

 I
II

 –
 V

E
R

IF
IC

A
T

IO
N
驗
證

 

1
0

 
V

es
se

l 
M

a
st

er
 /

 V
es

se
l 

O
w

n
er

 o
r 

C
o

m
p

a
n

y
 
船
長
、
船
舶
所
有
人
或
經
營
者
資
訊

 

 
姓
名

/名
稱

 
N

am
e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電
子
郵
件

(若
適
用

) 
E

m
a
il

 a
d
d
re

ss
 (a

s 
a
p

p
li

c
a
b

le
) 

 
 

 
電
話
號
碼

(若
適
用

) 

T
el

ep
h

o
n

e 
n

u
m

b
er

(a
s 

ap
p
li
ca

b
le

) 
 

 

 
簽
署

 

S
ig

n
at

u
re

 
 

 

1
1

 
O

b
se

rv
er

 (
fo

r 
th

e 
re

ce
iv

in
g

 v
es

se
l 

o
n

ly
, 

if
 a

p
p

li
ca

b
le

) 
觀
察
員
資
訊

(僅
供
接
收
船
舶
填
寫
，
若
適
用

) 

 
姓
名

 
N

am
e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簽
署

 
S

ig
n

at
u

re
 

 

A
D

V
A

N
C

E
 N

O
T

IF
IC

A
T

IO
N

 F
O

R
 T

R
A

N
S

S
H

IP
M

E
N

T
S

 

(2
/2

) 

在
填
寫
此
表
格
時
，
請
確
認
估
計
資
訊
儘
可
能
準
確
。

 

In
 c

o
m

p
le

ti
n

g
 t

h
is

 f
o

rm
, 

en
su

re
 t

h
e 

es
ti

m
a

te
d

 i
n

fo
rm

a
ti

o
n

 i
s 

a
s 

a
cc

u
ra

te
 a

s 

re
a

so
n

a
b

ly
 p

o
ss

ib
le

. 

重
量

(公
斤

)或
使
用
的
單
位

(例
如
箱
、
籃

)，
以
及
以
公
斤
為
單
位
的
估
計
總
重
量
：

 

W
ei

g
h

t 
(k

g
) 

o
r 

u
n

it
 u

se
d

 (
e.

g
. 

b
o

x
, 

b
a

sk
et

),
 a

n
d

 t
h

e 
es

ti
m

a
te

d
 t

o
ta

l 
w

ei
g

h
t 

in
 k

g
: 

 糧
農
組
織

 

代
碼

 

F
A

O
 

C
o

d
e 

 漁
獲
位
置

 

G
eo

g
ra

p
h

ic
 

L
o

c
a

ti
o
n

 

 漁
獲
保
存

 

方
式

 
(F

R
S

 o
r 

F
R

Z
) 

S
ta

te
 o

f 

F
is

h
 

 處
理
型
態

 

T
y

p
e 

o
f 

p
ro

d
u

ct
 

(w
h

o
le

, 

G
&

G
, 

et
c.

) 

 單
位

 

U
n

it
 

 每
單
位

 

重
量

 

K
g

 p
er

 

u
n

it
 

 單
位
數
量

 

N
u

m
b

e
r 

o
f 

 

U
n

it
s 

 總
重
量

 

(公
斤

) 

T
O

T
A

L
 

(k
g

)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093期　　20230522　　農業環保篇



 
 

 
 

 
 

 
 

 
 

 
 

 
 

 
 

 
 

 
 

 
 

 
 

 
 

 
 

 
 

 
 

 其
他
應
查
填
資
訊
：

 

O
th

er
 i

n
fo

rm
at

io
n

 

一
、
卸
載
船
舶

/接
收
船
舶
統
一
編
號

(若
適
用

)：
C

T
 
 

 
 

 
 

- 
 

 
 

 
 
。

 

o
ff

lo
ad

in
g
 v

es
se

l/
re

ce
iv

in
g
 v

es
se

l 
R

eg
is

tr
at

io
n

 N
o

. (
if

 a
p

p
li

ca
b

le
) 

二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僅
卸
載
船
舶
需
填
寫

)：
 

F
is

h
in

g
 p

er
io

d
 f

o
r 

th
e 

cu
rr

en
t 

ca
tc

h
 t

o
 b

e 
tr

an
ss

h
ip

p
ed

(f
o

r 
o

ff
lo

ad
in

g
 v

es
se

l)
 

 

自
 

 
 

 
 

 
 

 
 

 
 
年

 
 

 
 

 
 

 
 

 
 

 
 
月

 
 

 
 

 
 

 
 

 
 
日

 

F
ro

m
_

_
_

_
_

_
_

_
 y

ea
r_

_
_

_
_

_
_

_
_

_
m

o
n

th
_

_
_

_
_

_
_

_
d

ay
 

 

至
 

 
 

 
 

 
 

 
 

 
 
年

 
 

 
 

 
 

 
 

 
 

 
 
月

 
 

 
 

 
 

 
 

 
 
日

 

T
o

 _
_

_
_

_
_

_
_

_
 y

ea
r_

_
_

_
_

_
_

_
_

_
m

o
n

th
_

_
_

_
_

_
_

_
d

ay
 

 

 

三
、
漁
獲
預
定
卸
售
地

(僅
卸
載
船
舶
需
填
寫

)：
 

E
st

im
at

ed
 l

o
ca

ti
o

n
 f

o
r 

la
n

d
in

g
(f

o
r 

o
ff

lo
ad

in
g
 v

es
se

l)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四
、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資
訊

(若
適
用

) 
au

x
il

ia
ry

 t
en

d
er

 b
o

at
(i

f 
ap

p
li

ca
b

le
) 

V
es

se
l 

n
am

e：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M
O

 n
u

m
b

er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R
C

S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備
註
：

 

一
、
本
表
內
容
應
以
英
文
書
寫
。

 

二
、
預
定
轉
載
日
期
應
填
寫
日

-月
-西

元
年
。

 

三
、
預
定
轉
載
時
間
應
為

2
4
小
時
制
。

 

四
、
緯
度
及
經
度
應
填
寫
如

4
0

°2
6

'N
,7

9
°5

8
'W

。
 

五
、
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

(下
稱
糧
農
組
織

)代
碼
主
要
為

N
P

F
C
物
種
，
例
如
：

S
A

P
(秋

刀
魚

)、
 

M
A

S
(白

腹
鯖

)、
M

A
A

(花
腹
鯖

)、
JA

P
(日

本
沙
丁
魚

)、
O

F
J(
北
太
赤
魷
）、

S
Q

J(
七
星
魷
）

 

六
、
漁
獲
位
置
：

C
A

(公
約
海
域

)、
O

u
ts

id
e 

C
A

(公
約
海
域
外

)及
N

W
(沿

岸
國
海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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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一
條
之
一
附
件
五
之
一
海
上
移
轉
預
報
表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五
之
一

 
海
上
移
轉
預
報
表

 
 

 
 

 
 

 
 

 
 

 
 

A
D

V
A

N
C

E
 N

O
T

IF
IC

A
T

IO
N

 F
O

R
 O

T
H

E
R

 T
R

A
N

S
F

E
R

 

A
C

T
IV

IT
IE

S
 

P
A

R
T

 I
 –

 V
E

S
S

E
L

 I
N

F
O

R
M

A
T

IO
N
船
舶
資
訊

 

 
資
訊

 

IN
F

O
R

M
A

T
IO

N
 

卸
載
船
舶

 

O
F

F
L

O
A

D
IN

G
 

V
E

S
S

E
L

 

接
收
船
舶

 

R
E

C
E

IV
IN

G
 V

E
S

S
E

L
 

1
 

船
舶
名
稱

 
V

es
se

l 
N

a
m

e
 

 
 

2
 

船
旗
國

 
F

la
g

 S
ta

te
 

 
 

3
 

IM
O
號
碼

 
IM

O
 n

u
m

b
er

 
 

 

4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或
註
冊
號
碼

 

IR
C

S
, 

if
 e

li
g

ib
le

, 
o

r 

re
g

is
tr

a
ti

o
n

 n
u

m
b

er
 

 
 

P
A

R
T

 I
I 
–

 I
N

F
O

R
M

A
T

IO
N

 O
N

 A
N

T
IC

IP
A

T
E

D
 O

T
A
預
計
移
轉
行
為
資
訊

 

5
 

移
轉
地
點

 
O

T
A

 L
o

ca
ti

o
n

 
□
公
海

(公
約
海
域

) 
 
 
 
 

 
 
 
 
 
 
 
 
 
 
 
 
 
 
 

 

 
 

 
 

 
 

 
H

ig
h

 S
ea

s,
 I

n
 C

o
n

v
en

ti
o

n
 A

re
a 

 
預
定
緯
度
及
經
度

 
L

at
it

u
d

e 
an

d
 L

o
n

g
it

u
d

e
 

(e
st

im
at

ed
) 

緯
度
：

 
 

 
 

 
 

 
 

 
 

 
 

 
 

 
 

 
經
度
：

 

L
at

it
u

d
e 

 
 

 
 

 
 

 
 

 
L

o
n

g
it

u
d

e 

6
 

預
定
移
轉
日
期

(例
如
：

3
1
-1

1
-2

0
2

2
) 

O
T

A
 S

ta
r
t 

D
a
te

 
(e

st
im

a
te

d
) 

 

7
 

預
定
移
轉
時
間

(例
如
：

2
3
:1

5
) 

O
T

A
 S

ta
r
t 

T
im

e
 

(e
st

im
a
te

d
) 

 

P
A

R
T

 I
II

 –
 V

E
R

IF
IC

A
T

IO
N
驗
證

 

8
 

V
es

se
l 

M
a

st
e
r船

長
資
訊

 

 
姓
名

 
N

am
e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簽
署

 
S

ig
n

at
u

re
 

 
 

備
註
：

 

一
、
本
表
內
容
應
以
英
文
書
寫
。

 

二
、
預
定
移
轉
日
期
應
填
寫
日

-月
-西

元
年
。

 

三
、
預
定
移
轉
時
間
應
為

2
4
小
時
制
。

 

四
、
緯
度
及
經
度
應
填
寫
如

4
0

°2
6

'N
,7

9
°5

8
'W

。
 

 

 
一
、
本
附
件
新
增
。

 

二
、
依
據

NP
FC

第
23

-0
3

號
「
轉
載
養
護
管
理

措
施

」
決

議
之

附

件
，
新
增
海
上
移
轉

預
報
表
格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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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五
條
附
件
六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六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T
R

A
N

S
S

H
IP

M
E

N
T

 D
E

C
L

A
R

A
T

IO
N

 (
1

/2
) 

P
A

R
T

 I
 –

 V
E

S
S

E
L

 I
N

F
O

R
M

A
T

IO
N
船
舶
資
訊

 

 
資
訊

 

IN
F

O
R

M
A

T
IO

N
 

卸
載
船
舶

 

O
F

F
L

O
A

D
IN

G
 

V
E

S
S

E
L

 

接
收
船
舶

 

R
E

C
E

IV
IN

G
 V

E
S

S
E

L
 

1
 

船
舶
名
稱

 
V

es
se

l 
N

a
m

e
 

 
 

2
 

船
旗
國

 
F

la
g

 S
ta

te
 

 
 

3
 

IM
O
號
碼

 
IM

O
 n

u
m

b
er

 
 

 

4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或

 

註
冊
號
碼

 

IR
C

S
, 

if
 e

li
g

ib
le

, 
o

r 

re
g

is
tr

a
ti

o
n

 n
u

m
b

er
 

 
 

5
 

V
e
ss

e
l 
O

w
n

e
r
 o

r
 C

o
m

p
a
n

y
 (

if
 d

if
fe

re
n
t 
fr

o
m

 V
e
ss

e
l 
M

a
st

e
r)
船
舶
所
有
人
或
經
營

者
(若

與
船
長
不
同

) 

 
姓
名

/名
稱

 
N

am
e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電
話
號
碼

 
P

h
o

n
e 

N
u

m
b

er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6
 

出
港
資
訊

 
S

ta
rt

 o
f 

T
ri

p
 

 
港
口
名
稱

 
P

o
rt

 N
am

e 
 

 

 
出
港
日
期

 
D

at
e 

o
f 

D
ep

ar
tu

re
 

 
 

7
 

進
港
資
訊

(若
已
知

) 
E

n
d

 o
f 

T
r
ip

 (
if

 k
n
o
w

n
) 

 
港
口
名
稱

 
P

o
rt

 N
am

e 
 

 

 
進
港
日
期

 
D

at
e 

o
f 

E
n

tr
y
 

 
 

 
 

 
 

附
件
六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秋
刀
魚
漁
船

 
F

is
h

in
g

 v
es

se
l 

□
運
搬
船

 R
ee

fe
r 

v
es

se
l 

□
加
工
船

 
F

is
h

 p
ro

ce
ss

in
g
 v

es
se

l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籍

 

N
am

e 
an

d
 f

la
g
 s

ta
te

 
 

 
 

統
一
編
號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r

 
C

T
 
━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C

al
l 

si
g
n

 
 

 
 

IM
O

 
號
碼

 
 

 
 

轉
載
開
始
日
期
與
時
間

 
S

ta
rt

 d
at

e 
an

d
 t

im
e
 

 
轉
載
開
始
港
口

/ 
 

經
緯
度

(至
 0

.1
度

) 
S

ta
t 

p
o

si
ti

o
n
 (

1
/1

0
) 

 

轉
載
結
束
日
期
與
時
間

 

E
n

d
 d

at
e 

an
d

 t
im

e 
 

轉
載
結
束
港
口

/ 
 

經
緯
度

(至
0

.1
度

) 

E
n

d
 p

o
si

ti
o

n
 (

1
/1

0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o
p

er
at

io
n

 p
er

io
d

 f
o

r 
th

e 
cu

rr
en

t 
p

ro
d

u
ct

 t
o

 b
e 

tr
an

ss
h

ip
p

ed
 

 

運
搬
船
目
的
港

 D
es

ti
n

at
io

n
 p

o
rt

 o
f 

re
ef

er
 v

es
se

l 
 

 

預
定
卸
魚
港
口

 
E

st
im

at
ed

 l
an

d
in

g
 p

o
rt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E

st
im

at
ed

 l
an

d
in

g
 d

at
e
 

  

魚
種

 
S

p
ec

ie
s 

規
格

 
F

ro
ze

n
 s

au
ry

 s
iz

e 
箱
數

 
Q

u
an

ti
ty

 
平
均
重
量

 
k

g
 

A
V

G
 w

ei
g
h

t 
總
重
量

 
k

g
 

S
u

b
to

ta
l 

w
ei

g
h

t 

 
 

 
 

 

 
 

 
 

 

 
 

 
 

 

 
 

 
 

 

 
 

 
 

 

 
 

 
 

 

總
箱
數

 T
o
ta

l 
C

T
N

/B
L

K
 

 
總
重
量

(k
g
)T

o
ta

l 
w

ei
g
h

t 
 

 

轉
載
後
漁
船
剩
餘
魚
貨
量

(k
g
) 

R
em

ai
n

in
g
 C

at
ch

 o
n

b
o

ar
d
 

th
e 

V
es

se
l 

 

魚
貨
所
在
之
運
搬
船
船
艙
編
號

 
P

ro
d
u

ct
 s

to
ra

g
e 

co
m

p
ar

tm
en

t 
in

 r
ee

fe
r 

v
es

se
l 

 

T
h

e 
R

ee
fe

r 
C

ar
ri

er
 I

s 
N

o
t 

O
f 

L
aw

fu
l 

R
es

p
o

n
si

b
il

it
y
 W

it
h

 T
h

is
 T

/S
 F

o
rm

. 
備
註

 R
E

M
A

R
K
：

 

1
. 
平
均
重
量
係
抽
樣
過
磅
，
重
量
以
毛
重
約
略
估
計

 
E

ac
h

 l
o

t 
is

 e
st

im
at

ed
 b

y
 s

p
o

t 
ch

ec
k

in
g
 i

n
 

一
、
依
據

NP
FC

第
23

-0

3
號
「
轉
載
養
護
管

理
措
施
」
(下

稱
「
轉

載
CM

M」
)決

議
之
附

件
修

正
轉

載
漁

獲

確
認
書
格
式
。

 

二
、
依
「
轉
載

CM
M
」
決

議
，
接
受
漁
獲
物
轉

載
之

加
工

船
亦

應

提
交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
爰
增
列
加

工
船

提
報

之
勾

選

欄
位
。

 

三
、
現

行
轉

載
漁

獲
確

認
書

部
分

重
要

資

訊
未

揭
露

於
前

揭

養
護

管
理

措
施

所

定
之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表
格
中
，
爰

新
增

其
他

應
查

填

事
項
於
表
格
下
方
。
 

   

□
秋
刀
魚
漁
船
提
報
□
運
搬
船

/加
工
船
提
報

 

 

□
秋
刀
魚
漁
船
提
報
□
運
搬
船
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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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T

 I
I 
–

 T
R

A
N

S
S

H
IP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O
N
轉
載
資
訊

 

 
資
訊

 

IN
F

O
R

M
A

T
IO

N
 

轉
載
起
始

 

C
O

M
M

E
N

C
E

M
E

N
T

 

轉
載
完
成

 

C
O

M
P

L
E

T
IO

N
 

  

8
 

 轉
載
地
點

 

T
r
a
n

ss
h

ip
m

e
n

t 

L
o

c
a

ti
o
n

 

 
 

 
港
口
名
稱

(若
適
用

) 
P

o
rt

 N
a
m

e
 (

if
 a

p
p
li

c
a
b
le

) 
 

 

 
沿
岸
國
海
域

(若
適
用

) 
N

W
 (

if
 a

p
p
li

c
a
b
le

) 
 

 

 
緯
度

 
L

at
it

u
d

e 
 

 

 
經
度

 
L

o
n

g
it

u
d

e 
 

 

9
 

轉
載
日
期

 
T

ra
n

ss
h

ip
m

en
t 

D
a

te
 

 
 

1
0

 
轉
載
時
間

 
T

ra
n

ss
h

ip
m

en
t 

T
im

e
 

 
 

P
A

R
T

 I
II

 –
 V

E
R

IF
IC

A
T

IO
N
驗
證

 

 
資
訊

 

IN
F

O
R

M
A

T
IO

N
 

卸
載
船
舶

 

O
F

F
L

O
A

D
IN

G
 

V
E

S
S

E
L

 

接
收
船
舶

 

R
E

C
E

IV
IN

G
 V

E
S

S
E

L
 

1
0

 
V

es
se

l 
M

a
st

er
 /

 V
es

se
l 

O
w

n
er

 o
r 

C
o

m
p

a
n

y
船
長
、
船
舶
所
有
人
或
經
營
者
資
訊

 

 
姓
名

/名
稱

 

N
am

e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簽
署

 

S
ig

n
at

u
re

 

 
 

1
1

 
O

b
se

rv
er
觀
察
員

 

 
姓
名

 
N

am
e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簽
署

 

S
ig

n
at

u
re

 

 

 
 

 

g
ro

ss
 w

t.
。

 

2
. 
貨
物
之
實
際
重
量
及
件
數
以
卸
貨
港
理
貨
為
準
，
雙
方
不
得
有
異
。

T
h

e 
ac

tu
al

 t
o

n
n

ag
e 

an
d

 q
u

an
ti

ty
 o

f 
ea

ch
 l

o
t 

w
il

l 
b

e 
co

n
fi

rm
ed

 a
t 

th
e 

d
is

ch
ar

g
in

g
 p

o
rt

, 
b

o
th

 s
id

es
 m

u
st

 

b
e 

o
b

li
g
at

ed
 w

it
h

o
u

t 
d

is
p

u
te

. 

3
. 
運
搬
船
之
冷
凍
艙
溫
保
持
低
於

-2
0
℃
T
h
e 

te
m

p
 i

n
 e

ac
h

 h
o

ld
 o

f 
th

e 
ca

rr
ie

r 
to

 b
e 

k
ep

t 
lo

w
er

 
th

an
 -
2
0
℃
. 

4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者
，
請
於
表
格
中
分
別
填
入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之
船
名
等
相
關
資
料
。

 

5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
或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後
，
請
依
本
辦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自
完
成
銷
售
六
十
日
內
，
將
銷
售
資
料
報
送
主
管
機
關
。

 

秋
刀
魚
漁
船
船
長
簽
名

F
is

h
in

g
 v

es
se

l 
ca

p
ta

in
 

 
運
搬
船

/加
工
船
船
長
簽
名

 

R
ee

fe
r 

ca
rr

ie
r/

 F
is

h
 

p
ro

ce
ss

in
g
 v

es
se

l 
ca

p
ta

in
 

 

  

□
公
海

(公
約
海
域

) 
 

 
 
 
 

 
 
 
 
 
 
 

 
 
 
 
 

 
 

 
 

 
H

ig
h
 S

ea
s,

 
 

In
 C

o
n

v
en

ti
o

n
 A

re
a 

 
 

 
 

  

□
公
海

(公
約
海
域
外

) 
 
 
 

 
 
 
 
 
 

 
 
 
 

 
 
 
 
 

 
 

 
 
H

ig
h

 S
ea

s,
 O

u
ts

id
e 

C
A

 
 

□
沿
岸
國
海
域

 

 
 

 
 

 
 

 
 

 
 

 
 

 
 

 
 

 
 

 
 

 
 

 
 

 
 
N

W
 

□
港
內

 
 

 
 

  

 
 

 
 

 
 

 
 

 
 

 
 

 
 

 
 

 
 
 
 

 
 
 

 
In

 P
o

rt
 

□
公
海

(公
約
海
域

) 
 

 
 
 
 

 
 
 
 
 
 
 

 
 
 
 
 

 
 

 
 

 
H

ig
h
 S

ea
s,

 
 

In
 C

o
n

v
en

ti
o

n
 A

re
a 

 
 

 
 

  

□
公
海

(公
約
海
域
外

) 
 
 
 

 
 
 
 
 
 

 
 
 
 

 
 
 
 
 

 
 

 
 
H

ig
h

 S
ea

s,
 O

u
ts

id
e 

C
A

 
 

□
沿
岸
國
海
域

 

 
 

 
 

 
 

 
 

 
 

 
 

 
 

 
 

 
 

 
 

 
 

 
 

 
 
N

W
 

□
港
內

 
 

 
 

  

 
 

 
 

 
 

 
 

 
 

 
 

 
 

 
 

 
 
 
 

 
 
 

 
In

 P
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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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A
N

S
S

H
IP

M
E

N
T

 D
E

C
L

A
R

A
T

IO
N

 (
2

/2
) 

P
A

R
T

 I
 –

 F
IS

H
E

R
IE

S
 R

E
S

O
U

R
C

E
S

 O
R

 P
R

O
D

U
C

T
S

 T
R

A
N

S
S

H
IP

P
E

D
 

轉
載
漁
獲
資
訊

 

重
量

(公
斤

)或
使
用
的
單
位

(例
如
箱
、
籃

)，
以
及
以
公
斤
為
單
位
的
估
計
總
重
量
：

 

W
ei

g
h

t 
(k

g
) 

o
r 

u
n

it
 u

se
d

 (
e.

g
. 

b
o

x
, 

b
a

sk
et

),
 a

n
d

 t
h

e 
es

ti
m

a
te

d
 t

o
ta

l 
w

ei
g

h
t 

in
 k

g
: 

 糧
農
組
織

代
碼

 

F
A

O
 

C
o

d
e 

 漁
獲
位
置

 

G
eo

g
ra

p
h

ic
 

L
o

c
a

ti
o
n

 

 漁
獲
保
存

 

方
式

 

(F
R

S
 o

r 
F

R
Z

) 

S
ta

te
 o

f 

F
is

h
 

 處
理
型
態

 

T
y

p
e 

o
f 

p
ro

d
u

ct
 

(w
h

o
le

, 

G
&

G
, 

e
tc

.)
 

 單
位

 

U
n

it
 

 每
單
位

重
量

 

K
g

 p
er

 

u
n

it
 

 單
位
數
量

 

N
u

m
b

e
r 

o
f 

 

U
n

it
s 

 總
重
量

 

(公
斤

) 

T
O

T
A

L
 

(k
g

) 

 
 

 
 

 
 

 
 

 
 

 
 

 
 

 
 

 
 

 
 

 
 

 
 

 
 

 
 

 
 

 
 

 
 

 
 

 
 

 
 

 
 

 
 

 
 

 
 

 
 

 
 

 
 

 
 

 
 

 
 

 
 

 
 

 
 

 
 

 
 

 
 

P
A

R
T

 I
I 
–

 F
IS

H
E

R
IE

S
 R

E
S

O
U

R
C

E
S

 O
R

 P
R

O
D

U
C

T
S

 S
T

IL
L

 O
N

 O
F

F
L

O
A

D
IN

G
 

V
E

S
S

E
L

(f
o

r 
o

ff
lo

a
d

in
g
 v

es
se

l)
 

 
漁
獲
留
艙
量

(僅
卸
載
船
舶
需
填
寫

) 

 糧
農
組
織

代
碼

 

F
A

O
 

C
o

d
e 

 漁
獲
位
置

 

G
eo

g
ra

p
h

ic
 

L
o

c
a

ti
o
n

 

 漁
獲
保
存

方
式

 

(F
R

S
 o

r 
F

R
Z

) 

S
ta

te
 o

f 

F
is

h
 

 處
理
型
態

 

T
y

p
e 

o
f 

p
ro

d
u

ct
 

(w
h

o
le

, 

G
&

G
, 

e
tc

.)
 

 單
位

 

U
n

it
 

 每
單
位

重
量

 

K
g

 p
er

 

u
n

it
 

 單
位
數
量

 

N
u

m
b

e
r 

o
f 

 

U
n

it
s 

 總
重
量

 

(公
斤

) 

T
O

T
A

L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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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T

 I
II

 –
 F

IS
H

E
R

IE
S

 R
E

S
O

U
R

C
E

S
 O

R
 P

R
O

D
U

C
T

S
 C

U
R

R
E

N
T

L
Y

 O
N

 
R

E
C

E
IV

IN
G

 V
E

S
S

E
L

(f
o

r 
re

ce
iv

in
g

 v
es

se
l)

 
 

 
接
收
船
舶
目
前
船
上
漁
獲
資
訊

(僅
接
收
船
舶
需
填
寫

) 

 糧
農
組
織

代
碼

 

F
A

O
 

C
o

d
e 

 漁
獲
位
置

 

G
eo

g
ra

p
h

ic
 

L
o

c
a

ti
o
n

 

 漁
獲
保
存

 

方
式

 

(F
R

S
 o

r 
F

R
Z

) 

S
ta

te
 o

f 

F
is

h
 

 處
理
型
態

 

T
y

p
e 

o
f 

p
ro

d
u

ct
 

(w
h

o
le

, 

G
&

G
, 

e
tc

.)
 

 單
位

 

U
n

it
 

 每
單
位

重
量

 

K
g

 p
er

 

u
n

it
 

 單
位
數
量

 

N
u

m
b

e
r 

o
f 

 

U
n

it
s 

 總
重
量

 

(公
斤

) 

T
O

T
A

L
 

(k
g

) 

 
 

 
 

 
 

 
 

 
 

 
 

 
 

 
 

 
 

 
 

 
 

 
 

 
 

 
 

 
 

 
 

 
 

 
 

 
 

 
 

 
 

 
 

 
 

 
 

 
 

 
 

 
 

 
 

 
 

 
 

 
 

 
 

 其
他
應
查
填
資
訊
：

 

O
th

er
 i

n
fo

rm
at

io
n

 

一
、
卸
載
船
舶

/接
收
船
舶
統
一
編
號

(若
適
用

)：
C

T
 
 

 
 

 
 

- 
 

 
 

 
 
。

 

o
ff

lo
ad

in
g
 v

es
se

l/
re

ce
iv

in
g
 v

es
se

l 
R

eg
is

tr
at

io
n

 N
o

. (
if

 a
p

p
li

ca
b

le
) 

二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僅
卸
載
船
舶
需
填
寫

)：
 

F
is

h
in

g
 p

er
io

d
 f

o
r 

th
e 

cu
rr

en
t 

ca
tc

h
 t

o
 b

e 
tr

an
ss

h
ip

p
ed

(f
o

r 
o

ff
lo

ad
in

g
 v

es
se

l)
 

 

自
 

 
 

 
 

 
 

 
 

 
 
年

 
 

 
 

 
 

 
 

 
 

 
 
月

 
 

 
 

 
 

 
 

 
 
日

 

F
ro

m
_

_
_

_
_

_
_

_
 y

ea
r_

_
_

_
_

_
_

_
_

_
m

o
n

th
_

_
_

_
_

_
_

_
d

ay
 

 

至
 

 
 

 
 

 
 

 
 

 
 
年

 
 

 
 

 
 

 
 

 
 

 
 
月

 
 

 
 

 
 

 
 

 
 
日

 

T
o

 _
_

_
_

_
_

_
_

_
 y

ea
r_

_
_

_
_

_
_

_
_

_
m

o
n

th
_

_
_

_
_

_
_

_
d

ay
 

 

 三
、
漁
獲
預
定
卸
售
地
及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僅
卸
載
船
舶
需
填
寫

) 

E
st

im
at

ed
 l

o
ca

ti
o

n
 f

o
r 

la
n

d
in

g
 &

 E
st

im
at

ed
 l

an
d

in
g
 d

at
e 

( 
fo

r 
o

ff
lo

ad
in

g
 v

es
se

l)
 

目
的
地
：

 

D
es

ti
n

at
io

n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卸
魚
日
期

(西
元
年

/月
/日

)：
 

L
an

d
in

g
 d

at
e(

y
ea

r/
m

o
u

n
th

/d
ay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四
、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資
訊

(若
適
用

) 
au

x
il

ia
ry

 t
en

d
er

 b
o

at
(i

f 
ap

p
li

ca
b

le
) 

V
es

se
l 

n
am

e：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M
O

 n
u

m
b

er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R
C

S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備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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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
表
內
容
應
以
英
文
書
寫
。

 

二
、
預
定
轉
載
日
期
應
填
寫
日

-月
-西

元
年
。

 

三
、
預
定
轉
載
時
間
應
為

2
4
小
時
制
。

 

四
、
緯
度
及
經
度
應
填
寫
如

4
0

°2
6

'N
,7

9
°5

8
'W

。
 

五
、
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

(下
稱
糧
農
組
織

)代
碼
主
要
為

N
P

F
C
物
種
，
例
如
：

S
A

P
(秋

刀
魚

)、
 

M
A

S
(白

腹
鯖

)、
M

A
A

(花
腹
鯖

)、
JA

P
(日

本
沙
丁
魚

)、
O

F
J(
北
太
赤
魷
）、

S
Q

J(
七
星
魷
）
。

 

六
、
漁
獲
位
置
：

C
A

(公
約
海
域

)、
O

u
ts

id
e 

C
A

(公
約
海
域
外

)及
N

W
(沿

岸
國
海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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